
桃園信用合作社  公告

發文日期 :民國 ll0年 12月 06日

發文字號 :桃信總字第 2099 號

主  旨:公告本社「開戶申請書暨總約定書」條文修改 ,自 111.01.03.起 適用。

公告事項 :桃園信用合作社 「開戶申請書暨總約定書」條文修改對照表

修 改 後 條 文 原 條 文
:台
:9L 明

立約定書人(即存戶或委託人)(以
下簡稱立約人)為 向桃園信用合作

社(以下簡稱貴社)中 請開立帳戶 ,

特簽訂本中請書暨總約定書 ,並約

定如下 :

一 、立約人聲明 :

6主E!已事先攜回審閱所附「開戶總

約定書」並充分了解全部內容
(客戶攜回日期 :  年  月
日 ,審 閱期間五日以上)或立

約人自行於本社網站下載審

閱。

6上:EL立約人確認對中請業務以塑
體字標明之約定條款重要內

容 ,經貴社充分解說後 ,已充

分瞭解 自身之權利行使 、變

更 、解除及終止之方式及限

制 ;貴社之重要權利 、義務及

責任 ;立約人應負擔之費用
(包括收取時點 、計算及收取

方式);紛爭處理及中訴之管

道 。
立約人(即存戶):

(簽章)

口互 、申請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服

務 :【 相關約定事項詳如開戶總約定

書 :生】
1.∼ 2.略

3.電子郵件信箱 :

立約人同意以此電子郵箱作為雙方

約定之通知方式 ,以提供網路銀行

暨行動銀行約定事項之交易結果 、

錯誤資訊及其他事項之通知 。
4.略

立約定書人(即存戶或委託人)(以
下簡稱立約人)為 向桃 園信用合作

社 (以 下簡稱貴社 )中 請開立帳戶 ,

特簽訂本 中請書暨總約定書 ,並約

定如下 :

一 、立約人聲明 :

匡!已 事先攜回審閱所附「開戶總約

定書」並充分 了解全部 內容
(客戶攜回日期 :  年  月

日 ,審 閱期間五 日以上)或立

約人 自行於本社網站下載審

閱 。

口立約人確認對中請業務以.塾基

線標明之約定條款重要內容 ,

經貴社充分解說後 ,已充分瞭

解 自身之權利行使 、變更 、解

除及終止之方式及限制 ;貴社

之重要權利 、義務及責任 ;立

約人應 負擔之 費用(包括收取

時點、計算及收取方式);紛爭

處理及申訴之管道 。

立約人(即存戶):
(簽章)

口王 :電話語音服務 :【 相關約定事
項詳如開戶總約定書 :伍】

口左 、申請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服

務 :【 相關約定事項詳如開戶總約定

書 :些】
1.∼ 2.略

3.電子郵件信箱 :

4.略

條文內容修改 ,

將口修改為(一 )、

(二 )。

因應本社 ll1.1.1

起停止服務 ,刪

除 電話 語 音服 務

選 項 及伍 約 定 事

項 ,以 下條 次 變

更 。

條 文 內容原 陸修

改為伍 。

條文內容新增 。



口七 、中請 電子對帳 單#1141:以

」已虹丘查鉭m煥【生曲虹里
路銀生上畫上
電子郵件信箱 :

(請確認重子郵件信箱 ,是你常用的

並且可以接收的信箱)

立約人為未成年人時 :本存戶 (限

制行為能力人)開 戶後以帳戶存取

款為目的所衍生之中請事項(如 存

單摺印鑑之掛失、更換、補發及帳戶

結清等)及其他種類業務 (如聯社代
理收付款 、金融卡 、網路銀行(含行

動網銀)、 各項自動化服務業務等),

本法定代理人均表同意。

附表 :桃園信用合作社各項服務手

續費收費標準

壹 、存款往來約定通則

三 、本存戶之存款存摺 、存單 、留存

印鑑 、金融卡應妥善保管 ,如遺失

或被竊 、密碼若有遺忘或道他人冒

用等情事時 ,應 即向貴社辦理掛失

止付手續 (含營業單位櫃檯 、塱墮:

銀行暨行動銀行及電話掛失等)並
確認 ,在貴社辦妥掛失止付手續以

前所支付之款項 ,貴社如已盡善良

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辨別核對 ,如印

鑑 、存盤盞墓或密碼正確 ,而 貴社

不知係冒領者 ,對本存戶仍生清償

之效力 。貴社一切資料之通知或寄

發 ,除另有約定外均以本存戶印鑑

卡留存之電話 、住址為準 ,倘存戶

之電話 、住址有所變動 ,應即以書

面通知貴社 ,並同意依變更後之住

址為送達處所 ,如存戶未以書面通

知變更住址時 ,貴社仍以印鑑卡中

存戶載明之地址或最後通知貴社

之地址為送達處所 ,於通知發 出

後 ,經通常之郵遞期間即推定為已

送達 。

十一、本存戶因使用金融卡存款 、提

款 、轉帳或消費 ,或使用網路銀行

暨行動銀行所取得之資料 ,如 因貴

社電腦 系統故障或誤入帳 而致帳

口上、電重重童服務、網路銀行暨行

動網銀約定轉入帳號 【附表一】

立約人為未成年人時 :本存戶 (限

制行為能力人)開 戶後以帳戶存取

款為目的所衍生之申請事項(如存

單摺印鑑之掛失、更換、補發及帳戶
結清等)及其他種類業務(如聯社代
理收付款 、金融卡 、電話語音 、網路

銀行(含行動網銀)、 各項自動化服

務業務等),本法定代理人均表同

意。

附表 :桃園信用合作社各項服務手

續費收費標準

壹、存款往來約定通則
三、本存戶之存款存摺 、存單、留存

印鑑 、金融卡應妥善保管 ,如遺失

或被竊、密碼若有遺忘或遭他人冒

用等情事時 ,應即向貴社辦理掛失

止付手續(含營業單位櫃檯、重重

重童及電話掛失等)並確認 ,在貴

社辦妥掛失止付手續以前所支付
之款項 ,對本存戶仍生清償之效

力⋯L鈺峚丘!.遺i:」!生望盥:塗:」!」:L主遺
前 ,若遭他生冒領存款或道.遺 扣款

畫上」生立匟生主皇荃Δ二塞一墊上望L盤直

坴堂一塵訌苤」匯丕墮里望黈亄生。貴社

一切資料之通知或寄發 ,除另有約

定外均以本存戶印鑑卡留存之電
話 、住址為準 ,倘存戶之電話、住

址有所變動 ,應 即以書
．
面通知貴

社 ,並同意依變更後之住址為送達

處所 ,如存戶未以書面通知變更住

址時 ,貴社仍以印鑑卡中存戶載明

之地址或最後通知貴社之地址為

送達處所 ,於通知發出後 ,經通常
之郵遞期間即推定為已送達 。

十一、本存戶因使用金融卡存款、提

款 、轉帳或消費 ,或使用重.童L壁

務 、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所取得
之資料 ,如 因貴社電腦系統故障

刪 除 電話 語 音服

務 。

表格 刪 除 電話 語

音欄位 。

新增 申請 電子

帳單選項 。

條文內容修改 ,刪

除電話語音服務 。

依 據 金 管 會

ll0.l0.29金 管

檢  地  字

l1006061751 號

函 檢 查 意 見辦

理 。更新附表內

容(如後附)。

條文內容修改 。

條文內容修改 。

對｜
｜

｜

口六 、網路銀行暨行動網銀約定轉
入帳號 【附表一】



務不正確時 ,本存戶同意以沖正後

之正確資料為準 。

十二 、本存戶如有下列情形 ,貴社得

為下列之處理 :

(一 )、 (二)略
(三 )本存戶中請使用(含以後中請 )

金融卡 、網路轉帳及其他電子支

付之轉帳 ,如經貴社研判帳戶有

疑似不當使用之情事時 ,貴社得

逕 自終止本存戶使 用前述各項

服務 。

十九 、本存戶如有依破產法聲請和

解、聲請宣告破產、聲請公司重整、

經票據交換所通知拒絕往來、停止

營業 、清理債務 、受強制執行 、假

扣押、假處分或其他保全處分等情

事 ,經貴社通知後 ,本存戶項下之

存 、借款均得視為全部到期 ,由 貴

社依法實行質權或主張抵銷 。

二十五 、

申訴專線 :03-3389070、

免付費服務專線:0800-281000

傳． 真 :03-3389072

電子信箱(E-MAIL):

上王.Lg旦@mai1.L.旦旦旦L2rgltW

其他 :

貳 、聯社代理付款約定事項 :

五 、本存戶之存摺 、印鑑及提款密碼

等應妥善保管及保密 ,如遺失或

被竊、密碼若有遺忘或遭他人冒

用等情事時 ,應 即向貴社辦理掛

失止付手續 (含營業單位櫃檯 、

網路銀行 暨行動銀行及電話掛

失等)並確認 ,在未辦妥掛失止

付手續以前所支款項 ,對本存戶

仍生清償之效力 。

肆 、綜合存款約定事項 :

或誤入帳而致帳務不正確時 ,本

存戶同意以沖正後之正確資料為

準 。

十二、本存戶如有下列情形 ,貴社得

為下列之處理 :

(一 )、 (二 )略
(三 )本存戶申請使用(含 以後申請 )

金融卡 、語音轉帳 、網路轉帳及

其他電子支付之轉帳 ,如經貴

社研判帳戶有疑似不當使用之

情事時 ,貴社得逕自終止本存

戶使用前述各項服務 。

十九 、本存戶如有依破產法聲請和

解 、聲請宣告破產 、聲請公司重

整、經票據交換所通知拒絕往來、

停止營業 、清理債務 、受強制執

行、假扣押、假處分或其他保全處

分等情事生 ,本存戶項下之存、借

款均得視為全部到期 ,本存戶並

喪失一切期限利益 ,由 貴社依法

實行質權或主張抵銷 。
二十五 、

中訴專線 :03-3389070、

免付費服務專線:0800-281000

傳． 真 :03-3389072

電子信箱(E-MAIL):

」」型馳至1上玊m」工肚且

貳 、聯社代理付款約定事項 :

五、本存戶之存摺 、印鑑及提款密碼

等應妥善保管及保密 ,如 遺失或

被竊 、密碼若有遺忘或遭他人冒

用等情事時 ,應 即向貴社辦理掛

失止付手續 (含營業單位櫃檯一
電話語音 、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

及電話掛失等)並確認 ,在未辦

妥掛失止付手續以前所支款項 ,

對本存戶仍生清償之效力.;些 直

遭他人冒領存款者 ,均視為對存

戶本人之給付 。

肆 、綜合存款約定事項 :

十二 、存戶如有經 貴社提起訴訟或

受假扣生 、假處分、強制執行、破
產 官告 、栽 定 舌 啟 、停 止 營 童 、經

票據交換所公告拒絕往來及其他

二生6畫」處L盆遺達i=主二」

、

∠
=士

旨L至工二一查
種存、借款均視為全部到期 ,存戶

並喪失一切期限利益 ,任由 貴

社依法行使質權或主張抵銷 。

條文內容修 改 。

依 據 金 管 會

ll0.l0.29金 管

檢  地  字

l1006061751 號

函 檢 查 意 見 辦

理 。

條 文內容修 改 。

配合本社 「公平

待客原則 」之 中

訴保障原則 :存

款定型化契約載

明中訴管道 ,包

含免付 費服務專

線、傳真、電子信

箱 (E-MAIL)、 其

他等規定辦理 。

新增 中訴管道選

項 。

依 據 金 管 會

ll0.l0.29金 管

檢  地  字

l1006061751 號

函 檢 查 意 見辦

理 。

條文內容修 改 。

刪除條文內容 。



十二 、本綜合存款項下 ,涉及定期性

存款部分如有未盡事宜 ,應 另依本

總約定書之 「捌 、定期性存款服務

約定事項」辦理 。

生 、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服務契約

約定事項

第一條 (信 用合作社資訊 )

一 、略

二、中訴及客服專線 :0800-281000

(免 付費) 、03-3389070、 06-

2912111

三 、網址 :

!生m旦:∠∠:主:匹扯1」!L6迎Lg‘且上型:

”∼六 略

第四條 (網 頁之確認 )

存戶使 用網路銀行 暨行動銀行 業

務前 ,請先確認網路銀行正確之

網            址

m旦 逆 L一 墬 扭 ╛ ﹂ 塑 L里 生

t9r/IBANK/L盤.m． aS塍?SVc

BankId=127)或 行動銀行正確之

元件下載及安裝方式 ,才使用網

路銀行暨行動銀行服務 ;如 有疑

問 ,請電客服電話詢問 。

貴社應 以一般 民眾得認知之 方

式 ,告知存戶網路銀行暨行動銀

行應用環境之風險 。

貴社應 盡善 良管理 人之注 意義

務 ,隨時維護網站的正確性與安

全性 ,並隨時注意有無偽造之網

頁 ,以避免存戶之權益受損 。

第九條 (電子文件交換作業時限 )

電子文件係 由貴社 電腦 自動處

理 ,存戶發出電子文件 ,經存戶

依第七條第一項貴社提供之再確

認機制確定其內容正確性後 ,傳

送至貴社後即不得撤回 。但未到

期之預約交易在貴社規定之期限

內 ,得撤回 、修改 。

若電子文件經由網路傳送至貴社

後 ,於貴社電腦 自動處理中已逾

貴社營業時間時(營業時間 :為 星

十三 、依本約定書第八 、十 、十二條

由 貴社主張之抵償或受假扣押 、

假處分、強制執行 ,貴社並無另

生通.生二重壺上一 .

十四、本綜合存款項下 ,涉及定期性

存款部分如有未盡事宜 ,應 另依

本總約定書之 「塞 、定期性存款服

務約定事項」辦理 。

坐E遠塾宣蚩置童型迻土生支菫亟

陸 、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服務契約

約定事項

第一條 (信用合作社資訊)

一 、略

二 、申訴 及 客 服 專 線 : 0800-

281000、 03-3389070、 06-29121ll

三 、網址 :

且.生型╘ scu.org.tw

四∼六 略

第四條 (網 頁之確認 )

存戶使用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業

務前 ,請先確認網路銀行正確之

網             址

(https://tycbank.scu.or

生⋯塑吐或行動銀行正確之元件下

載及安裝方式 ,才 使用網路銀行

暨行動銀行服務 ;如 有疑問 ,請

電客服電話詢問 。

貴社應以一般 民眾得認知之 方

式 ,告知存戶網路銀行暨行動銀

行應用環境之風險 。

貴社應盡善 良管理 人之注 意義

務 ,隨時維護網站的正確性與安

全性 ,並隨時注意有無偽造之網

頁 ,以避免存戶之權益受損 。

第九條 (電子文件交換作業時限)

電子文件係 由貴社 電腦 自動處

理 ,存戶發出電子文件 ,經存戶

依第七條第一項貴社提供之再確

認機制確定其內容正確性後 ,傳

送至貴社後即不得撤回 。但未到

期之預約交易在貴社規定之期限

內 ,得撤回 、修改 。

若電子文件經由網路傳送至貴社

後 ,於貴社電腦 自動處理中已逾

貴社營業時間時(營 業時間:為 星

刪除條文內容 。

條次變更 ,條 文內

容原玖修改為捌 。

刪 除 電話 語 音服

務約定事項 ,以下

條次變更 。

條文內容修改 。

修 改正確 之 網 頁

地址 。

條文內容修 改 。



期一至星期五(例假日除外)上午
九時至下午二時一十分)或 其他

不可抗力之 因素而無 法 亭 天
汗,〦、
9r.99乂 ‘

墓一盪里1,貴社應即以電子文件通
知存戶 ,該筆交易將改於次一營

業日處理或依其他約定方式處
理 。

重生旦生基且重m塑咀望國狂D
無法提供.服務生 ,貴社得於貴社

網站明顯處公告之。

第十二條 (客戶連線與責任 )

貴社與存戶有特別約定者 ,必須

為必要之測試後 ,始得連線 。

存戶對貴社所提供或自行設定之

使用者代號 、密碼 、憑證及其它

足以識別身分之工具 ,應 負保管

之責 ,不至 出生 、盥讓或洩漏子
.

筮三Δ 。

貴社提供子存戶之使用者代號及

密碼僅限於首次登入 ,登入後強

制要求變更 ,存戶須於貴社提供
日起 30日 內登入 ,否 則須重新中

請 。

存戶輸入前項使用者代號連續錯

誤達五次時 ,貴社電腦即自動暫

時停止存戶使用本約定事項之服

務 。存戶如擬當日恢復使用 ,應

持身分證件正本及留存印鑑親至

星」巨轟」哩」墜鏗⊿丘運土生二重生望⊿三1望≧坌
生辦理申請恢復手續或俟隔日電
腦 自動解除恢復 。

存戶輸入前項密碼連續錯誤達五

次時 ,貴社電腦即自動停止存戶

使用本約定事項之服務 。存戶如

擬恢復使用 ,應持身分證件正本

及留存印鑑親至原主童塱路銀行

暨生盭.堡生至盆生辦理申請恢復

手續 。

網路銀行與行動銀行之使用者代

號及使用者密碼為同一組共用 ,

若同一時間有二人以上以同一身

分證字號使用網路銀行或行動銀

行業務時 ,貴社將 自動拒絕受理

第一位以外之使用者 。

第十六條 (資訊系統安全 )

貴社及存戶應各 自確係所使用資

訊系統之安全 ,防止非法入侵 、取

得 、竄改、毀損業務紀錄或存戶資

料 。

期一至星期五(例 假 日除外)上午

九時至下午一時三十分),貴社應

即以電子文件通知存戶 ,該筆交

易將改於次一營業日處理或依其

他約定方式處理 。

第十二條 (客戶連線與責任 )

貴社與存戶有特別約定者 ,必須

為必要之測試後 ,始得連線 。

存戶對貴社所提供或自行設定之

使用者代號 、密碼 、憑證及其它

足以識別身分之工具 ,應 負係管

之責 。

貴社提供子存戶之使用者代號及

密碼僅限於首次登入 ,登入後強

制要求變更 ,存戶須於貴社提供

日起 30日 內登入 ,否 則須重新中

請 。

存戶輸入前項使用者代號連續錯

誤達五次時 ,貴社電腦即自動暫

時停止存戶使用本約定事項之服

務 。存戶如擬恢復使用 ,應持身

分證件正本及留存印鑑親至童垂二

6匱直辦理申請恢復手續或俟隔日

電腦 自動解除恢復 。

存戶輸入前項密碼連續錯誤達五

次時 ,貴社電腦即自動停止存戶

使用本約定事項之服務 。存戶如

擬恢復使用 ,應持身分證件正本

及留存印鑑親至貴.社櫃台辦理中

請恢復手續 。

網路銀行與行動銀行之使用者代

號及使用者密碼為同一組共用 ,

若同一時間有二人以上以 同一身

分證字號使用網路銀行或行動銀

行業務時 ,貴社將 自動拒絕受理

第一位以外之使用者 。

第十六條 (資訊系統安全 )

貴社及存戶應各 白確保所使用資

訊系統之安全 ,防止非法入侵、取

得 、竄改、毀損業務紀錄或存戶資

料 。

條文內容修 改 。

條文內容修 改 。



第三人破解貴社資訊系統之保護

措施或利用資訊系統之漏洞爭

議 ,由 貴社就該事實不存在負舉
證責任 。

第三人入侵貴社資訊系統對存戶

所造成之損害 ,由 貴社負擔 。

在左便且重型:望些望望型盭生塹堡
行業務 ,主苤正室墯迪丘盟【塑直
接關閉鏗五一銫 塋塹L盬且生玉
或網路斷.籦簠 ),貴社將暫生.腿務
5分鐘 ,若超過系統設定時間 (5

塾堅塑二墊亟生旦主星宜墯望墏
自塹墏丘左.里些盔亙盞亟重堡亙
登出。

第二十一條 (存戶終正約定事項)

存戶得隨時終止本約定事項 ,但

應親自生互坌壁生╧荃丞.塑 生且
鑑至星盤 里壨幽堅趄墮墮墾生

生:盆生辦理或雙方約定方式辦
理 。

第二十五條 (文書送達)

存戶同意以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
服務中請書所載存款帳戶於責社
所留存之地址∠星 上塑」進 盤
(或 日後變更之地址∠靈子墾生
6直.殖)為相關文書之送達處所 ,倘

存戶之地址∠互 L墾」」主盤變
更 ,應壁望L≧:墅生工」口堅盥直且
篁盤里璽里 ,並同意改依變更後
之地址為送達處所 ;如存戶未生
身 分 證 件 正 未 及 留存 印鑑辦理 變

更地址∠重＿±塑生這.靈 時 ,貴社
仍以契約中存戶載明之地址∠重
垂墾主︼直筮或最後通知貴社之地
址∠靈王郵件信箱為送達處所。

第二十八條 (帳戶及額度之約定)

存戶使用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服

務之轉帳服務 ,須事先以書面或

於透過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開戶

時與貴社約定轉出帳戶 ,該帳戶

以立約人於貴社開立之活期(儲 )

帳戶上全.鐘遂

。

.、 員工儲蓄存款為
限 ,使用『約定帳戶』轉帳者 ,轉

入帳戶需以書面中請 ,並於申請

後隔日(次 日零時)生 效 ,惟 勾

選
”

轉 入 存 戶 本 人 全 社 帳

號
”

項 目立即生效 。
(以下內容省略)

第二十九條(交 易限制)

第三人破解貴社資訊系統之保護

措施 或利 用資訊 系統之漏洞爭

議 ,由 貴社就該事實不存在 負舉

證責任 。

第三人入侵貴社資訊系統對存戶

所造成之損害 ,由 貴社負擔 。

第二十一條 (存戶終止約定事項 )

存戶得隨時終止本約定事項 ,但

應親自＿、畫且或雙方約定方式辦
J里.

第二十五條 (文書送達 )

存戶同意以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

服務 中請書所載存款帳戶於貴社

所 留存之地址(或 日後變更之地

址)為相關文書之送達處所 ,倘存

戶之地址變更 ,應 即以書面或其

他約定方式通知貴社 ,並同意改

依變更後之地址為送達處所 ;如

存戶未以書面或依約定方式通知

變更地址時 ,貴社仍以契約中存

戶載明之地址或最後通知貴社之

地址為送達處所 。

第二十八條 (帳戶及額度之約定 )

存戶使用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服

務之轉帳服務 ,須 事先以書面或

於透過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開戶

時與貴社約定轉 出帳戶 ,該帳戶

以立約人於貴社開立之活期(儲 )

帳戶 、員工儲蓄存款為限 ,使用
『約定帳戶』轉帳者 ,轉入帳戶需
以書面中請 ,並於申請後隔日(次

日零時)生 效 ,惟 勾選
”

轉 入 存

戶 本 人 全 社 帳 號
”

項 目立

即 生 效 。
(以 下內容省略 )

第二十九條 (交 易限制 )

條文內容修改 。

條文內容修 改 。

條文內容修 改 。



一 、略

二 、交 易未 補 登摺 次 數 :

網 路 銀 行 暨行 動 銀 行 、行 動

金 融卡 、實 體 金 融 卡丞 網路

ATM轉 帳 連 續 提 款 、轉 帳 達

200次 或 累 計 提 款 金 額 達

100萬 元 或 進行 非 約 定 帳 戶

轉 帳 達 150萬 元 ,須 於 補 登

摺 後 ,才 可 繼 續 進行 交 易 。

陸 、證券交割委託書約定事項

捌 、定期性存款服務約定事項 :

二 、利率及計息方式
(一 )利 率 :略

(二 )計 息方式 :

1.足月部分按月計息 ,即本金乘

年利率除以 12,再乘月數即得

利息額 。

2.不足月之畸零天數部分按 日計

息 ,即本金乘年利率除以 365,

再乘日數即得利息額 。

五 、存單掛失與止付

存單或印鑑應妥善保管 ,如遺

失、被竊或滅失時 ,應 即向貴社

辦理掛失止付手續 (含營業單

位櫃檯 、網路銀行 暨行動銀行

及電話掛失等),但仍應儘速於

營業時間內由存戶本人或法人

之代表人親持證件及原 留印鑑
(如 為印鑑掛失者以新印鑑辦

理)至 貴社填妥 申請書後辦理

存單掛失止付暨補發或印鑑 更

換手續 。但在貴社塑:垂掛失止

付 手續以前所 付之款項 ,貴

生.m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

務辨別核對.,如生鑑 、存單為

皇一L童生丕生墮量塵睦一壁荃
生皇上生匱墮一筮上一

一 、略

二 、交 易 未 補 登 摺 次 數 :

網 路 銀 行 暨 行 動 銀 行 、行 動

金 融 卡 、實 體 金 融 卡 、網 路

ATM及 電 話 語 音 轉 帳 連 續 提

款 、轉 帳 達 200次 或 累計 提

款 金額 達 l00萬 元 或 進行 非

約 定 帳 戶 轉 帳 達 150萬 元 ,

須 於 補 登摺 後 ,才 可 繼 續 進

行 交 易 。

圣 、證券交割委託書約定事項

塞 、定期性存款服務約定事項 :

二 、利率及計息方式
(一 )利 率 :略

(二)計 息方式 :

1.足 月部分按月計息 ,即本金乘

年利率除以 12,再乘月數即得

利息額 。

2.不足月之畸零天數部分按 日計

息 ,即本金乘年利率除以 365,

再乘日數即得每.日 利息額 。

五 、存單掛失與止付

存單或印鑑應妥善保管 ,如 遺

失、被竊或滅失時 ,應 即向貴社

辦理掛失止付手續(含營業單

位櫃檯 、電話語音及 電話掛 失

等),但仍應儘速於營業時間內

由存戶本人或法人之代表人親

持證件及原 留印鑑 (如 為印鑑

掛 失者以新印鑑辦理 )至 貴社

填妥 申請書後辦理存單掛失止

付暨補發或印鑑更換手續 。但

在貴社尚未受理存戶掛失止付

生豈1並主∠i宣」直畫里上壁筮i迫1＿＿
匿」左1生壺上生量∠罬童一一羞L生i塱上丕
負責。

(其餘條文未修改)

條文內容修 改 。

以下條次變更 。

條文內容酌修 。

依 據 金 管 會

ll0.10.29金 管

檢  地  字

11006061751 號

函 檢 查 意 見 辦

理 。

條 文內容修 改 。

壏騶盅席 殖 仁


